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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委发〔2023〕31号 

 

 

中共梁溪区委  梁溪区人民政府 

印发《关于促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 

若干意见》的通知 

 

区各直属党（工）委、党组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委各部委办局，

区各委办局，区各人民团体，区各直属单位： 

《关于促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已经区委常委

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中共无锡市梁溪区委 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政府   

2023年 10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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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促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

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

十大精神，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和产业强区主导战略，促

进区域科技自立自强，推动构建梁溪区十个产业生态圈，实现我

区经济高质量发展。现结合区域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 

一、鼓励企业增加研发人员和研发投入 

对有研发活动的规上企业，研发投入年增幅 10%且增值超过

30 万元的，按照新增研发投入的 5%给予最高 30 万元奖励。对

“江苏省科技统计数据处理系统”列统库研发人员增幅达 15%

以上的企业，研发投入年增幅 10%以上且增值超过 200万元的，

按照新增研发投入的 10%给予最高 60万元奖励。经省级认定的

首台（套）重大装备及关键部件企业，按不超过产品单台（套）

销售价格的 30%给予奖励，给予最高 100万元奖励。 

二、鼓励企业增加技术合同登记 

对提供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许可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咨

询且年度核定总额超 1000 万元的企业，按核定总额的 1‰给予

最高 200万元奖励。 

三、全力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 

对列入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库的企业，给予区级 1 万元奖

励。 

四、全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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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或从外区域整体迁入

的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，给予区级 40 万元奖励（其中，对我

区十个产业生态圈内的高新技术企业额外再给予 8 万元奖励）；

对有效期满后重新申报并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区级 40 万

元奖励。 

五、全力培育三类创新型企业 

对当年度新入市雏鹰、瞪羚、准独角兽培育库的企业，分别

给予每家 5万元、20万元、10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对遴选入市立

项支持的企业按市支付金额 50%给予配套奖励。 

六、支持建设新型研发机构 

联合国内外一流高校院所、科研机构、行业龙头企业、诺奖

院士人才（团队）等创新主体，加快建设新型研发机构，经评审

论证认定，分期给予最高 3亿元支持，特别优秀的“一事一议”、

上不封顶。对成功纳入无锡市备案管理，并获得省、市新型研发

机构建设和运营补助、绩效考核奖励等资金的科技成果转化平

台，均按照获得资金 50%的比例给予跟奖跟补。 

七、支持开展科创合作 

对国内外知名技术转移机构、研发平台、科创载体运营机构、

飞地运营商、高端智库等合作平台，根据实际成效，通过购买服

务等方式，每年给予最高 500万元工作经费资助，支持合作平台

对接的高新技术研发成果、自主知识产权项目在我区落地并实现

产业化。对在梁溪举办或永久性落地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（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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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组织）、专业论坛、专项活动、品牌栏目，给予最高 200 万元

活动资助；支持各街道、科创机构承办“太湖杯”等创新创业大

赛，给予最高 150万元大赛活动资助。鼓励专精特新企业参加各

类由区政府组织的境内外专业（专题）展览会、订货会、博览会

等，支持参展布展，最高给予展位补贴 5万元。 

八、提升平台载体运营绩效 

鼓励各类载体运营机构招引优质科技型企业、高层次科技人

才，每招引一家高新技术企业，给予 10 万元奖励；每招引一家

雏鹰、瞪羚、准独角兽企业，分别给予 1万元、5万元、10万元。

新引进一名 A类外国高端人才，给予申报单位 2万元奖励。 

九、支持与高校开展全面合作 

支持以“梁溪杯”冠名的各类高校创新创业大赛，最高支持

经费 200万元，优秀项目经认定可纳入“梁溪英才计划”后备项

目库支持。联合辖区企业、高校院所定向开展攻关和产学研合作，

成立每年总额 1000万元的“梁溪科技创新合作资金池”，对与“双

一流”高校合作的产学研项目按照合同金额 30%进行补贴，最高

50万元；对与全球前 10、C9高校、中科院、设立未来技术学院

的高校合作的产学研项目按照合同金额 50%进行补贴，最高 100

万元。    

本意见的奖励，与其他区级同类别奖励不得重复享受，相关

申报主体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一进行申报。 

本意见由区委、区政府负责解释，具体解释工作由区委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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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、区政府办公室商区科技局承担。 
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

 

 

 

 

 

中共无锡市梁溪区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3年 10月 2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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